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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BA_842_c64_496141.htm 中考在即，正当经历九

年“寒窗”的初三年级学生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时，河北省

石家庄市一所中学初三毕业班的多名学生，却成了班主任老

师的“劝退”对象，而劝退的原因并非这些学生违反了哪条

校规校纪，只是最近摸底考试“成绩靠后”。在老师三番五

次的“劝说”下，如今该校20余名学生或退学在家，或转至

其他学校，剩下在劝退之列却坚持不走的学生每天都要遭遇

老师的“冷脸”。 家长 凭什么剥夺孩子的中考权利 张敏是石

家庄市第22中学初三(13)班学生，学习成绩在班内居中游。临

近初中毕业，她和其他同学一样感到了压力，因而学习比以

往愈加勤奋。张敏的父母也早有想法，孩子学习成绩不太理

想，但考个普通高中还是没什么问题。 4月初，他们被告知

，因为张敏在最近的摸底考试中分数居全班20名之后(该班

共50余名学生)，家长应考虑让孩子提早退学。班主任王老师

表示，如果现在退学，或转入其他学校，学校可以发给毕业

证，如果执意要参加中考，到时有一科考不好，就将拿不到

毕业证。张敏的父母还得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该班所有

成绩排在20名之后的学生都多次接到班主任要求“主动退学

”的劝说；而“中考考不好不发毕业证”是在看到没有同学

愿意主动退出中考后，班主任给出的“忠告”。 “当时，为

给孩子争取中考的机会，我多次找到班主任老师和学校有关

领导，可班主任老师态度十分强硬，称报名也没用。 无奈，

孩子最终只能走退学这条路！”5月4日，面对记者，张敏的



母亲胸中气愤难平。她告诉记者，后来她才了解到学校劝差

生退学的真正原因：为追求中考升学率。 “剥夺孩子参加中

考的权利，可能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作为家长，我想知

道，学校凭什么剥夺孩子的中考权利？学校和老师这样做，

是不是违法？”张敏的母亲质疑。 一个多月前还在第22中学

初三某班就读、如今已经转至该市第87中学的刘帅同学向记

者反映，当时班主任在劝他转学时承诺，现在转学，将来仍

由22中发放初中毕业证，可日前他得知，这一承诺将不能实

现。“当时是这么说的，可现在有了变化，转到哪儿哪儿发

毕业证。”22中的班主任最近告诉他。 学校 这是老黄历，没

必要再提它 据介绍，石家庄市第22中学是一所总占地118亩、

由南、北两个校区组成的完全中学，也是该市长安区惟一一

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使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发

展需要和谐统一，让人人都得到发展。”是该校的教育理念

。 对学生家长“劝退差生以提高升学率”的说法，做出劝退

之举的第22中学怎么看？ 5月6日上午，第22中学校办室一位

姓张的主任对记者如此作答：这种情况都是老黄历了，也不

算什么新鲜事，年年都是如此，没什么必要再提它了。这位

主任同时告诉记者，针对该校初中毕业班劝退差生的事，上

边不让学校接受记者采访。 据记者了解，正如这位张主任所

默认的“老黄历”现象，事实上，这种劝退差生的情况并非

自今年开始，也并非只发生在某一所中学。近几年，每到中

考前夕，一些学校都会对差生进行类似的劝退工作。一位在

教育系统工作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劝退差生现象其实各校都

心知肚明，各有手段，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升学率。这位人士

透露，升学率与学校的名气及家长和社会的关注度等紧密相



连，而这些最终都与学校教师的收入紧密挂钩。说到底，是

在学校利益和教师个人利益这双“看不见”的巨手的双重推

动下，将成绩较差的学生“推出了”中考考场。 一位家长表

示，教师是令人尊敬的园丁，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圣地，可这

种将成绩差的学生劝退，不准参加中考的做法实在令人气愤

，让人感到教育在畸形发展。如果每个家长都忍气吞声，不

但是对自己的孩子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畸形教育的放任。他

表示，将向有关部门投诉此事，必要时将寻求法律帮助。 教

育局 劝退差生违反义务教育法 “升学与毕业考试完全是两回

事，怎么能以承诺给差生毕业证而剥夺他们中考的权利呢？

这样做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 5月6日，石家庄市教育

局主管普教工作的马副局长对记者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他

表示，此前，对市第22中学劝退学生的情况他并不掌握，对

于记者采访了解的问题他将立即安排进行调查处理，问题一

旦查实，一是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二是要根据情况研究

采取相关补救措施。他表示，对于为追求学校中考升学率劝

退所谓差生的违法行为一定严肃处理，也欢迎媒体监督。 对

石市第22中学劝退学生参加中考一事，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

院法律经济系教授李振凯认为，初中教育阶段属于九年义务

教育阶段，《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有明确规定：依法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义务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九条规定，胁

迫或者诱骗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

的，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该中学的

做法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该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于法有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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